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乐中综执（2025）罚决字〔规划〕第1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bookmark: _GoBack]杨华周

	违法事实
	杨华周于1995年12月起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将乐山市市中区滨河路528号3楼临江侧楼顶进行改（扩）建，改（扩）建的建构筑物为砖混结构。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

	处罚内容
	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1,189元

	处罚机关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处罚决定
日期
	2025.5.26



